招标公告附表
包件号及包件名称
物资
名称
规格型号
计量
单位
数量
投标人资格条件
交货期
交货地点
备注

GQ-SPZ01
声屏障
桥梁声屏障
高度2.5m（1960×140mm）
㎡
24322.63
1.营业范围要求：投标人须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符合招标物资经营范围，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声屏障制造商。
2.许可和认证要求：/
3.生产能力要求：投标人须是具有招标物资生产供应经验并具备指导安装服务能力的制造商，供货能力满足供货期要求。
4.财务能力要求：投标人须出具近三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审计的审计报告（含财务会计报表），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注册资本不少于6000万元人民币。
5.质量保证能力要求：（1）投标人须具有有效的ISO9000系列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2）投标人须具有省部级及以上具有声屏障检测资格的检测机构依据《铁路声屏障声学构件技术要求及测试方法》（TB/T3122-2010）出具的近三年招标物资（声学构件）的合格产品质量检验报告。
6.供货业绩要求：投标人须具有近三年单项合同金额3000万元及以上的招标物资同类铁路（含城际轨道）金属声屏障的供货业绩及由铁路局（含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和青藏铁路公司）主管业务处（室）出具的安全运行一年（含）以上的用户证明，提供相应的中标通知书、供货合同及用户证明的复印件。
7.履约信用要求：（1）投标人在近三年无骗取合同有关的犯罪而引起的诉讼和仲裁。（2）投标人未被国家或铁路行业主管部门通报责令停止投标且在停标处罚期内。（3）投标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4）投标人应附同类投标物资买方或使用单位出具的履约情况证明。
8.其他要求：（1）不接受联合体和代理商投标；不得分包生产。（2）投标人须提供合法使用投标物资（声屏障整体或声学构件）技术的证明文件（知识产权证明或其拥有人的授权证明文件及对应的知识产权证明等）。
2017年10月至2018年6月
施工现场
指导
安装


路基声屏障
高度3.0m（1960×140mm）

7587.24





 
合计

㎡
31909.87
 
 
 
 

